上海华电电力发展有限公司望亭发电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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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许可决〔2025〕41号

上海华电电力发展有限公司望亭发电分公司：
本机关于2025年12月23日受理你单位提出的取水许可证核发（延续）申请。经审查，该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取水许可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决定准予上海华电电力发展有限公司望亭发电分公司取水许可证核发（延续）。具体意见如下:
一、取水地点、水源类型、取水类型、取水用途维持不变，取水地点为太湖望亭水利枢纽南侧2孔闸下，水源类型为地表水，取水类型为自备水源，取水用途为工业用水火（核）电和其它电力生产用水，年取水量为38000万立方米。
二、本次换发的取水许可证有效期自2026年1月1日至2030年12月31日。
三、你单位应加强取用水和节水管理，生产设备冷却水、空调冷却水、锅炉冷凝水应当回收利用，逐步推广废水深度处理回用技术措施，严格落实各项节水措施，确保用水指标符合国家、江苏省用水定额要求。
四、你单位应在新的取水许可证有效期内，根据规定开展水平衡测试；定期对取水计量设施进行检定或校准，确保计量设施正常使用和量值的准确、可靠。通过全国用水统计调查直报管理系统填报用水统计调查报表。
五、你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缴纳水资源税。
六、你单位取水应服从水行政主管部门水资源统一调度，遇到重大旱情以及其它需要限制取水的情形，应当服从本机关或者当地有关部门作出的限制取水决定。
七、本机关负责取水许可决定实施情况的监督管理。 
1.本机关委托江苏省水利厅承担本项目计划用水相关管理工作（用水计划的建议、核定、下达、调整及其相关管理工作）。你单位应严格按照下达的年度取水计划取用水。
2.本机关于2025年起，对相关取水单位实施取用水领域信用评价。请你单位高度重视，规范取用水行为，配合开展取用水领域信用评价。
八、其它事项
1. 本项目取水事项有较大变更的，你单位应当重新进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并重新申请取水。
2. 取水许可证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45日前向本机关提出申请。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水利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　2025年12月30日
1

